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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梁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梁平区“名特优新”个体
工商户分类标准及认定工作方案》的通知
梁平市监〔2025〕47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重庆市构建分型分类精准培育机制促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渝府办发〔2024〕77号）等文件要求，着力构建具有梁平辨识度的个体工商户分类机制，结合我区实际，制定《重庆市梁平区“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分类标准及认定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你们加大宣传力度，积极推荐本辖区、本领域优秀个体工商户申报“名特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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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梁平区“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
分类标准及认定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构建分型分类精准培育机制促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办发〔2024〕77号）要求，着力构建具有梁平辨识度的个体工商户分类机制，加快推动形成个体工商户多元发展新格局，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概念
“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是指：
1.“名”即“知名”个体工商户：产品和服务质量好、诚信经营、有一定品牌影响力；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有较高市场占有率或知名度；拥有商标品牌且有一定知名度；在“小个专”党建方面获得过表彰奖励等。
2.“特”即“特色”个体工商户：依托区域文化和旅游资源，经营旅游接待、餐饮服务、手工艺制作、土特产品销售等地方特色产品和特色服务，经营理念或经营方式独特，具有代表性；持有或获准使用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等。
3.“优”即“优质”个体工商户：长期诚信经营超过一定年限；拥有县级以上政府认定的老字号、非遗工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乡村工匠等传统文化标志；经营者获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技能荣誉；经营者拥有相关专业技术职称并实际从事关联行业；取得相关管理体系认证或产品质量认证等。
4.“新”即“新兴”个体工商户：率先从事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营，在当地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有效带动产业发展和周边群众致富；拥有与经营范围相关的自主知识产权；依托互联网从事文艺创作、自媒体、直播带货等活动，在相关平台的美誉度高、粉丝量或用户数量大，经营状况良好等。
二、分类标准
（一）基础标准
个体工商户分类基于分型结果，原则上从“成长型”和“发展型”个体工商户中认定，部门推荐认定的“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可以不受此限。对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残疾人、返乡创业农民工等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可以适当放宽分类来源。
个体工商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或者推荐为“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
1.申报或推荐之日前2年内，有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罚款及以上行政处罚信息，尚未完成信用修复的；
2.个体工商户经营者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二）评价标准
1.申报“知名类”个体工商户，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经营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好、诚信经营、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经营者或经营产品曾获区县级以上荣誉；
（2）在区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有较高市场占有率或知名度，如经营同一字号的门店三家以上；
（3）个体工商户或其经营者拥有辨识度、显著性、标志性的经营字号，如拥有自主品牌、商标等；
（4）在“小个专”党建方面获得过表彰奖励；
（5）属于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且近一年无消费者投诉举报记录；
（6）其他经属地镇街、社区，或行业协会、平台推荐，并经审核通过的“知名”类。
2.申报“特色类”个体工商户，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依托区域文化和旅游资源，经营旅游接待、餐饮服务、手工艺制作、土特产品销售等地方特色产品和特色服务，经营理念或经营方式独特，具有代表性，如经营木版年画、梁平竹帘、和林生姜等本区特色产品或服务；
（2）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持有或获准使用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
（3）个体工商户或其经营者是区县级以上地理标志授权使用人，且从事的经营项目与授权的地理标志相关；
（4）经营区县级及以上星级农家乐或特色餐饮店，在区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内有知名度；
（5）属于本地传统手工艺、祖传手艺等有一定知名度；
（6）其他经行业、产业主管部门或当地特色行业、产业协会推荐，并经审核通过的“特色”类。
3.申报“优质类”个体工商户，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执着坚守、长期诚信经营5年以上；
（2）从事行业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或拥有区县级以上政府认定的老字号、非遗工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乡村工匠等传统文化标志；
（3）经营者曾获得二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区县级及以上技能人才荣誉，或入选区县级及以上技能人才培养项目，并从事关联行业；
（4）经营者拥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实际从事关联行业；
（5）取得相关管理体系认证，或产品通过发达国家和地区产品认证（国际标准协会行业认证）；
（6）其他经民族宗教事务部门、文化旅游等部门基于民族宗教、文化品牌等领域的职能和优势推荐，并经审核通过的“优质”类。
4.申报“新兴类”个体工商户，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率先从事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营，在全区范围内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有效带动产业发展和周边群众致富；
（2）依托互联网从事经营活动如网络创作、自媒体、直播带货、远程服务等业态，在相关平台的美誉度高、粉丝量或用户数原则上不低于1万，或年线上交易额超10万元（以平台交易数据为准），守法诚信经营且经营状况良好；
（3）个体工商户或其经营者拥有与其经营范围相关的自主知识产权，或拥有用于高技术研发的专业设备；
（4）其他由经信、科技、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托在制造业、科技创新、食品药品等领域的职能优势推荐，并经审核通过的“新兴”类。
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评选的“全国先进个体工商户”，以及受到区县级以上党委、政府或市级以上工作部门表彰的优秀个体工商户或从事个体经营的优秀个人，不受分型结果限制，由各行业主管部门根据表彰类型，分别推荐为“知名类”“特色类”“优质类”或“新兴类”个体工商户。
三、分类认定
“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认定工作遵循“自主申报、单位推荐、分级审核、动态管理”原则，依托“‘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培育平台”（以下简称培育平台）开展。具体程序如下：
（一）申报
个体工商户分类认定每年定期组织开展1次。根据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安排，启动“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申报工作。
1.自主申报。个体工商户根据属地原则，登录培育平台，择一选择“知名类”“特色类”“优质类”和“新兴类”进行自主申报，填写申报信息，上传申报资料。
2.单位推荐。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等应积极推荐本辖区、本领域内优秀个体工商户，并组织个体工商户通过培育平台进行申报，上传推荐申报表（附件）。
（二）初筛
区市场监管局通过培育平台进行审核，对拟认定的个体工商户进行实地走访，对认为不符合条件的个体工商户，予以退回并通知其限期补充材料。
（三）征求意见
1.向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等征求意见。
2.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四）确定
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区扶持个体工商户部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对申报材料及反馈意见进行评审，对符合条件的予以认定，并将确定的“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名单报市市场监管局。同一自然人在同一区县辖区内设立多个个体工商户的，只能有一个个体工商户获得标注。
（五）公示
经市场监管部门确定的“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其“名特优新”标注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记载于相应个体工商户名下，并进行公示。
四、附则
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重庆市梁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梁平区个体工商户分类标准指导目录>的通知》（梁平市监〔2024〕44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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